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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5 1 0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1017-2014,自2015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1.6、

4.5.2 (3 )、5 .1 .4、5.3.2 (3) 条 （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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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防止或减少雷击引起的古建筑损坏、人身伤亡和文物、 

财产损失，保证古建筑防雷工程质量，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古建筑的防雷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维 

护和管理。

1 . 0 . 3 古建筑的防雷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宜与古建筑修缮相 

结合。

1 . 0 . 4 古建筑的防雷工程应以不改变古建筑原状为原则，注重 

人身保护、古建筑保护和环境保护。

1 . 0 . 5 古建筑防雷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维护和管理除应符 

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1 古建筑 ancient buildings

现遗存的按古代传统营造方式营造的古代建筑物。

2. 0. 2 地闪 lightening flash to the earth

由一个或多个雷击组成，在雷云与大地之间发生的大气放电 

现象。

2.0.3 单体古建筑 single ancient building

独立的单个建筑物或多个有关联的单个建筑物中的某一古 

建筑。

2.0.4 古建筑群 ancient buildings group

由多个有关联的单体古建筑物组成的一群（或组）古建筑。

2.0.5 接闪器 air-termination system

由拦截闪击的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接闪网以及金属屋 

面、金属构件等组成的装置。

2. 0. 6 闪电 lightning

大气中发生的火花放电现象。

2. 0. 7 闪电电涌侵入 lightning surge on incoming services

因雷电对架空线路、电缆线路或金属管道的作用而产生的雷 

电 波 （闪电电涌）沿着这些管线侵人屋内，危及人身安全或损坏 

设备的现象。

2.0.8 雷 击电 磁脉 冲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impulse 

(LEMP)

雷电流经电阻、电感、电容耦合产生的电磁效应。

2. 0. 9 步架 the distance from purlin to purlin 

木构架中相邻两檩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2.0.10 弓丨下线 down-conductor system



用于将雷电流从接闪器传导至接地装置的导体。

2. 0. 11 通面阔 total width of the building

古建筑物横向相邻两檐柱中心线间的距离称为面阔，横向各 

间面阔的总和称为通面阔。

2. 0. 12 通进深 total length of the building

建筑物纵向相邻两檐柱中心线间的距离称为进深，纵向各间 

进深的总和，即前后檐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总和称为通进深。

2. 0. 13 接地装置 earth-terminationsystem

用于传导雷电流并将其流散入大地的接地体和接地线的 

总称。

2. 0. 14 接地体 earth electrode

埋入土壤中或混凝土基础中，用作散流的导体。

2. 0. 15 接地线 earthing conductor

从引下线断接卡或换线处至接地体的连接导体，或从接地端 

子、等电位连接带至接地体的连接导体。

2. 0. 16 防雷等电位连接  lightning equipotential bonding 

(LEB)

将分开的各金属物体直接用连接导体或经电涌保护器连接到 

防雷装置上，以减小雷电流引发电位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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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级

3 . 0 . 1 古建筑防雷应根据其文物价值、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 

和后果等划分为第一级、第二级两个级别。

3 . 0 . 2 在可能发生地闪的地区，遇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划为第 

一级防雷古建筑：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古建筑；

2 历史上遭受过雷击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古建筑；

3 预计年均受雷击次数大于0 .05次/年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

4 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大于0.25次/年的古建筑。

3 . 0 . 3 在可能发生地闪的地区，凡不属于本规范第3 .0 .2条规 

定的古建筑，遇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划为第二级防雷古建筑：

1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

2 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0 .05次/年，且小于或等 

于 0. 25次/年的古建筑；

3 高度在15m及以上的古建筑。

3 . 0 . 4 预计年均雷击次数（N ) 应按本规范附录A 计算。

3. 0. 5 当古建筑中各单体古建筑的防雷级别不同时，应按单体 

古建筑中的最高防雷级别确定古建筑群的防雷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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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古建筑防雷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应编写勘察报 

告。现场勘察要求与报告编写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 的规定。

4 . 1 . 2 古建筑应按其防雷级别，确定防直击雷的外部防雷 

装置。

4. 1. 3 古建筑的防直击雷装置宜在其外独立安装。

4 . 1 . 4 古建筑的防雷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第一级防雷 

古建筑和第二级防雷古建筑的防雷设计尚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中的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和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有关规定。

4. 1. 5 防雷装置的保护范围和接闪器安装位置应满足被保护对 

象的保护要求。保护范围可采用滚球法和网格法确定，并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C 的规定。独立接闪杆和架空接闪线保护范围的确 

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有关 

规定执行。

4 . 1 . 6 当外部防雷装置设置在古建筑的主要出入口、经常有人 

通过或停留的场所时，外部防雷装置必须采取人身安全保护 

措施。

4 . 1 . 7 当古建筑内设有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子系统时，应采取防 

闪电电涌侵入和雷击电磁脉冲的措施。

4. 1. 8 古建筑防雷装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4 . 2 第一级防雷古建筑的防雷措施

4 . 2 . 1 接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采用接闪带、接闪网、接闪杆、架空接闪线中的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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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组合形式作为接闪器，接闪器的类型应与古建筑相协调。

2 在古建筑上安装时，应根据古建筑的特点，结合屋顶形 

制，选择适合于在易受雷击部位安装的接闪器。

3 采用接闪网时，接闪网格形成的面应覆盖整个屋顶，网 

格尺寸宜为步架的整数倍，在屋顶面组成规格不大于 lOmXIOm 

或 12mX8m的网格。

4 采用接闪网以外类型的接闪器时，应采用滚球法确定其 

保护范围，滚球半径应为45m。

5 采用独立接闪杆和架空接闪线时，其安装位置和支撑杆 

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当采用单杆或单线保护有困难时，可采用 

多杆、多线或架空接闪网进行保护。

6 当古建筑附近有较高地势或四周有高大树木及物体可利 

用时，宜选择在较高地势、高大树木或物体上安装接闪杆或架空 

接闪线。接闪器安装在树木上时，应对树木进行有效保护。

7 接闪器应对屋顶天窗、突出屋顶的非导体饰物等装置进 

行有效保护。 .

8 古建筑屋顶上的铁刹、金属链、宝顶和金属屋面等金属 

导体，其材质和规格符合做接闪器的要求时，可作为接闪器。

9 高度不大于 15m的古建筑，当外轮廓投影周长不超过 

90m或建筑外轮廓最大长度不超过25m、最大宽度不超过20m 

时，屋顶安装的接闪器可按本规范附录D 进行简化。

4 . 2 . 2 当第一级防雷古建筑的高度超过45m时，应采取防侧击 

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水平突出古建筑外墙或塔身的屋檐、垂檐、飞檐、翼 

角、挑檐等部位，当使用半径为45m的滚球从屋面接闪带外向 

地面垂直下降过程中接触到的，应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2 对于高度大于60m的古建筑，其高度的80% 以上且超过 

60m的部位应按屋顶进行防雷保护。

3 外墙内、外竖直安装敷设的金属导管或金属体应与防雷 

装置作等电位连接，连接点的间距不宜大于30m，且金属导管或



导体的顶端和底端应与防雷装置作等电位连接。

4 . 2 . 3 单体古建筑的专设防雷引下线不应少于2 根，当外轮廓 

周长大于72m时，引下线的设置不应少于4 根，宜沿外墙均匀 

对称布置，且宜优先布置在易遭雷击的部位，其间距沿外墙周长 

计算不宜大于18m。当保持 18m的均匀间距有困难时，应按下 

列措施之一处理：

1 当古建筑通面阔大于18m，且不宜在古建筑正面敷设引 

下线时，可在古建筑正面两个墙角各敷设1根引下线，同时在侧 

墙和通进深方向的外廊柱上、后墙等较隐蔽处增加引下线，使引 

下线的平均间距不大于18m。当后墙无法安装引下线时，可仅在 

侧墙或通进深方向的外廊柱上增加引下线，使引下线的平均间距 

不大于18m。

2 当古建筑跨距较大，且无法在跨距中间设引下线时，应 

在跨距两端设引下线，并应减少该引下线与其他引下线之间的间 

距，使平均间距不大于18m。

4 . 2 . 4 每根引下线均应与接地装置连接，单根引下线接地装置 

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于io n。每座古建筑的每根引下线的防雷 

接地体宜相互连接、围绕建筑物形成环路。当接地电阻大于ion 

时，接地装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4. 2. 5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古建筑宜装设雷击计数器。

4 . 3 第二级防雷古建筑的防雷措施

4 . 3 . 1 接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1条第1款、第 2款、第 5款〜第9 

款的规定。

2 采用接闪网时，接闪网格形成的面应覆盖整个屋顶面。 

网格尺寸宜为步架的整数倍，形成不大于20mX20m或 24mX 

16m的网格。

3 采用接闪网以外类型的接闪器时，应采用滚球法确定其



保护范围，滚球半径应为60m。

4. 3. 2 当第二级防雷古建筑的高度超过60m时，应采取防侧击 

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水平突出古建筑外墙或塔身的屋檐、垂檐、飞檐、翼 

角、挑檐等部位，当使用半径为60m的滚球从屋面接闪带外向 

地面垂直下降接触到的，应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2 对于高度大于60m的古建筑，其高度的80% 以上且超过 

60m的部位，应按屋顶进行防雷保护。

3 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2 条第 3 款的规定。

4 . 3 . 3 单体古建筑的专设防雷引下线不应少于2 根，当外轮廓 

周长大于100m时，引下线的设置不应少于4 根，宜沿外墙四周 

均匀对称布置，且宜优先布置在易遭雷击的部位，其间距沿外墙 

周长计算不宜大于25m。当保持25m的均匀间距有困难时，应 

按下列措施之一处理：

1 当古建筑通面阔大于25m，且无法在古建筑正面敷设引 

下线时，可在古建筑正面两个墙角各敷设1根引下线，同时在侧 

墙和通进深方向的外廊柱上、后墙等较隐蔽处增加引下线，使引 

下线的平均间距不大于25m。当后墙无法安装引下线时，可仅在 

侧墙或通进深方向的外廊柱上增加引下线，使引下线的平均间距 

不大于25m。

2 当古建筑跨距较大，且无法在跨距中间设引下线时，应 

在跨距两端设引下线，并应减少该引下线与其他引下线之间的间 

距，使平均间距不大于25m。

4 . 3 . 4 每根引下线均应与接地装置相连接，单根引下线接地装 

置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于30n。在不影响古建筑基础的条件 

下，单体古建筑各引下线的防雷接地体宜相互连接。当接地电阻 

大于 30n时，按地装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4 . 4 其他防雷措施

4 . 4 . 1 古建筑防闪电电涌侵入应采取下列措施：



1 由室外进入古建筑内的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子系统线路宜 

采用埋地敷设方式，入户处应将电缆金属外皮或穿电线电缆的金 

属导管与防雷装置作等电位连接。当入户线路全长埋地有困难 

时，人户段可采用铠装电缆或电缆穿金属导管埋地引入，入户段 

埋地长度不宜小于15m。

2 在电气接地装置与防雷接地装置共用或相连的情况下， 

应在低压电源线路引入的总配电箱（柜）上装设电涌保护器；在 

电子系统的室外线路采用金属线引入古建筑物时，应在其引入的 

终端箱处装设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有关规定。

3 电涌保护的设计与选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GB 50057、《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 P D )第 12部分：选择 

和使用导则》GB/T 18802. 12及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S P D )第 2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选择和使用导 

则》GB/T 18802. 22的有关规定执行。

4 . 4 . 2 金属管道、部件、装置及内部系统与防直击雷装置之间 

的安全隔离距离（S ) 应按下式计算，当实际间距小于安全隔离 

距离时，各金属物与防雷装置之间应做等电位连接：

S =  K, X (Kc/K m) X L (4. 4. 2)

式中：S—— 金属管道、部件、装置及内部系统与防直击雷装置 

之间的安全隔离距离（m);

Kt—— 与接闪器类型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按 表 4. 4. 2-1 

取值；

Ke—— 与引下线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按表 4. 4. 2-2取值； 

Km—— 与间隔的电气绝缘材料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按表

4. 4. 2-3 取值；

L—— 接闪器或引下线自计算绝缘间隔距离点到最近等电 

位点的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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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2- 1 与接闪器类型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

防雷装置类型 K,

滚球半径 r = 4 5 m ;网格间距10m 0. 06

滚球半径 r=60m ; 网格间距20m 0. 04

表 4. 4. 2 - 2 与引下线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

引下线数目（n) K c

1 1

2 0. 66

> 3 0. 44

注：1 当各引下线独立接地，且各接地极电阻差别很大时， 取 1;

2 的更详细计算值见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表 4. 4. 2 - 3 与间隔的电气绝缘材料有关的绝缘间隔系数

间隔材料 K m

空气 1

钢筋混凝土、砖瓦 0. 5

注：当间隔为多种绝缘材料时，取 其 中 值 最 低 值 。

4 . 4 . 3 外部引入古建筑内的非带电金属管道、金属部件、电气 

系统和电子系统线路等应与防雷装置作等电位连接，等电位连接 

宜在古建筑外轮廓所在的防雷区的界面处实施。

4 . 4 . 4 古建筑的下列导电部分无法与防雷装置作绝缘隔离时， 

应与防雷装置作等电位连接：

1 金属管道；

2 金属物品；

3 金属防鸟网。

4. 4 . 5 对于未设防直击雷装置的古建筑，其内、外部的非带电 

导体应就近接地。

4. 4 . 6 古建筑内金属装置、管道、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端子排之 

间连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4. 4. 6-1的要求。等电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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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排之间、等电位连接端子排和接地装置之间连接导体的最小 

截面积应符合表4. 4. 6-2的要求。

表 4. 4. 6 - 1 古建筑内金属装置、管道、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端子排 

之间连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mm2)

连接导体材料 截面积

铜 6

铝 10

钢 16

表 4. 4. 6 - 2 古建筑内等电位连接端子排之间、等电位连接端子排 

与接地装置之间连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mm2)

连接导体材料 截面积

铜 16

铝 25

钢 • 50

4. 4. 7 古建筑的引下线及接地装置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保护附 

近人身安全：

1 外露引下线距地面2. 7m及以下的导体应采用至少3mm 

厚的交联聚乙烯层隔离或具有同等绝缘功能的其他绝缘材料 

隔离；

2 应设置护栏、警告牌，使进人距引下线3m范围内地面 

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3 引下线3m范围内土壤地表层的电阻率不应小于5knm， 

或应敷设50mm厚沥青层或150mm厚砾石层，或应采用网状接 

地装置对地面作均衡电位处理。

4 . 5 防 雷 装 置

4. 5. 1 古建筑防雷装置所使用的材料命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雷装置及其部件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环保要求，且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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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耐腐蚀的或经过合格防腐处理的材料。在具有腐蚀性气体或土 

壤的环境下，应采用与腐蚀性物质相适应的耐防腐材料或相应的 

耐腐蚀处理。

2 同一古建筑的接闪器、引下线及接地装置宜采用相同材 

质的材料，当接闪器、引下线及接地装置连接处采用不同材料 

时，应采用双金属连接件。

3 接闪器不得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

4 古建筑防雷装置可采用铜、铁及铜铁合金材料，防雷古 

建筑的接闪器及引下线宜选用铜材。接闪器及引下线不宜采用表 

面光亮的导体材料。

5 防雷装置可选用的材料及最小规格应符合表4. 5. 1 的规 

定。在潮湿或有盐雾等腐蚀性气体的地区，防雷装置的材料规格 

宜适当加大。

表 4. 5. 1 防雷装置的材料及最小规格

材

料
型材

接闪器及引下线 接地体

最小

截面
直径 厚度 管壁

水平 垂直 接地体
厚度 管壁 备注

截面 直径 长X 宽

(mm2 ) (mm) (mm) (mm) (mm2 ) (mm) (mm) (mm) (mm)

铜

或

镀

锡

铜

圆铜 50 8 — — 50 15 — — — —

扁铜 50 — 2 — 50 — — 2 — —

铜绞线 50 1. 7⑴ — —
50/

1.7(n
— — — — —

圆铜接

闪杆
176 15

铜管 — — — — — 20 — — 2 —

整块

铜板
— — — — —

500 X 

500
2 — —

网格

铜板
- — - — —

600 X 

600
— —

各网格边 
截面25mm 

2 mm， 

网格边总 

长度不少 
于 4.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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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 5.1

材

料
型材

接闪器及引下线 接地体

最小

截面
直径 厚度 管壁

水平 垂直 接地体
厚度 管壁 备注

截面 直径 长X 宽

(mm2 ) (mm) (mm) (mm) (mm2) (mm) (mm) (mm) (mm)

热

镀

锌

钢

圆钢 50 8 — - 78 14 — — — —

扁钢 50 — 2. 5 — 90 — — 3 — —

绞线 50 1. 7(1)

圆钢接

闪杆
176 15

钢管 — — — — — 25 — — 2 —

钢板 — — 一 —
500 X 

500
3 —

网格

钢板
— — — — —

600 X 

600
— —

各网格边 

截面30mm 

X 3 m m ,网 

格边总长 

度不少于 

4. 8m

角钢

(截面

积）

— — — — 290mm2 — 3 —

50mm X 

50mmX 

3mm

注：（1 )铜绞线和绞线的直径是指单根绞线的最小直径。

4 . 5 . 2 接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闪器应根据古建筑的屋顶形制在正脊、垂脊、角脊、 

博脊和戗脊等部位或沿檩条在屋面步架上敷设和安装。遇屋脊上 

非金属饰物时，应在其上方敷设。沿檐口布置的接闪带不应妨碍 

落叶时节雨水的排泄。在檐角处接闪带应向上翘起并向外伸 

延  150mmo

2 古建筑应优先利用自然金属物作接闪器。利用自然金属 

物作接闪器时，其材质和规格应符合本规范第4. 5. 1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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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规定的自然导体应作保护，并应与防雷装置作等电位连 

接。当利用金属屋顶作接闪器时，金属屋顶的金属板厚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 金属板下无易燃物时，铜、钢铁及其合金材质的厚度 

不应小于0. 5mm;

2 ) 金属板下有易燃物时，钢材厚度不应小于4. 0mm; 铜 

材厚度不应小于5. 0mm。

3 不应在由易燃材料构成的屋顶上直接安装接闪器。在可 

燃材料构成的屋顶上安装接闪器时，接闪器的支撑架应采用隔热 

层与可燃材料之间隔离。

4 屋顶安装接闪杆时，杆长度不宜超过 0.60m。超过 

0. 60m的短杆中间应作支撑。

5 接闪杆和架空接闪线的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杆高 0.26m〜0.60m时，热镀锌圆钢、圆铜直径不应 

小于 10mm；

2 ) 杆高大于0.60m且小于等于1.00m时，热镀锌圆钢、 

圆铜直径不应小于12mm;

3 ) 杆高大于1.00m且小于等于2. 00m时，热镀锌圆钢、 

圆铜直径不应小于16mm;

4 ) 架空接闪线或接闪网宜采用截面不小于50mm2热镀锌 

钢绞线或铜绞线，每股绞线直径不宜小于1. 7mm。

6 接闪器水平导体距屋顶高度不宜小于0. 15m。

7 独立接闪器的地上部分距建筑物的外轮廓的距离不应小 

于 5m0

8 接闪器的固定方法不应对古建筑产生损害。

4 . 5 . 3 专设引下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多根专设引下线时，宜优先布置在易受雷击部位， 

应沿最短的路径接地。

2 在易受机械损伤之处，外露引下线在距地1.7m及以下 

部分应穿改性塑料管或橡胶管等加以保护，保护管下端应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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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不小于0. 3m处。

3 每根防雷引下线均应通过连接件与接地装置进行连接， 

并应设断接卡作为接地电阻的测试装置，断接卡宜设置在距地 

2. 7m以上或地下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井内。

4 . 5 . 4 接地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地极宜采用独立接地体，且布置在建筑物基础或台基 

lm 外。在现场条件许可情况下，同一建筑物的不同引下线的接 

地极宜相互连接。独立设置的接闪器，其接地装置距建筑物基础 

或台基的距离不应小于3m。

2 单体古建筑中存在多种系统的接地装置时，宜采用共用 

接地，共用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为各系统要求接地电阻的最小 

值。不同系统的接地装置相互连接时，接地装置之间应有不少于 

两根导体作可靠连接。

3 接地极埋深宜在冻土层以下，且不宜小于0.5m。

4 人工垂直接地极宜采用热镀锌角钢、圆钢或钢管，垂直 

接地极长度宜为2.5m，相邻的垂直接地极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5m。垂直接地极之间宜用热镀锌扁钢相互连接。

5 防直击雷的人工接地网距古建筑的出入口处及人行道不 

宜小于3 m ,当小于3m时，应按本规范第4. 4. 7 条第 3 款的规 

定，采取防跨步电压措施。

6 在高土壤电阻率的场所，可采用下列降阻措施：

1 ) 采用多支线外引接地装置，外引长度不宜大于接地体 

的有效长度4 ，4 的计算应按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2 ) 将接地体埋于较深的低电阻土壤中；

3 ) 将接地体周围土壤更换成低电阻率的土壤；

4 ) 采用降阻剂，但不应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和对古 

建筑物基础造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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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 般 规 定

5. 1 . 1 古建筑防雷工程施工，应按本规范的规定和有效的设计、 

施工文件进行。

5 . 1 . 2 根据古建筑工程施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施工单位应仔 

细阅读设计文件，完整掌握设计文件要求，并制订详细的施工方 

案和计划。

5. 1. 3 施工单位制订的施工方案应包括古建筑防雷施工的工艺 

和方法，并应获得管理单位的认可方能施工。

5 . 1 . 4 防雷装置现场安装施工时，古建筑内部严禁采用容易 

引起火灾的施工方法。古建筑外部附近施工应采取防火安全 

措施。

5 . 1 . 5 施工过程的记录、检测报告、测试记录等质量文件应全 

面准确，并妥善保管和存档。

5 . 1 . 6 古建筑防雷工程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 

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

5 . 2 准 备

5 . 2 . 1 施工前，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应对现场进行踏勘，了解 

现状与施工条件、核对设计图与现状的符合性等。

5 . 2 . 2 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应作好下列准备工作：

1 熟悉图纸文件；

2 核对图纸的齐全性丨

3 熟悉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施工特点和难点；

4 熟悉设计文件使用的规范、标准和规定；

5 掌握工程施工质量标准和验收标准。

16



5 . 3 防雷装置的施工

5 . 3 . 1 接闪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闪器导体和连接导体应材质均匀、平直，镀层光滑、 

连续，没有明显缺陷和弯曲。

2 接闪带和接闪网格的导体沿檩条方向敷设时，应在檩条 

上方屋面位置安装，接闪网格尺寸宜与步架整数倍一致。

3 接闪带在弯曲较多的翼角和垂脊处，宜随形敷设。接闪 

带在古建筑的宝顶、吻兽、龙头和鳌鱼等饰物上方随形敷设时， 

弯曲半径不应小于200mm，弯曲角度不应大于180°。

4 固定支架应选用硬度和弹性较强的金属材料均匀设置， 

固定支架宜采取马镫形（U 形）固定件，并 应 能 承 受 49N 

(5 k g )的垂直拉力。固定支架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有关规定。在古建筑屋面的吻 

兽等饰物处布置时，间距可随具体情况适当加大或缩小。

5 平屋面的固定支架可用水泥预制底座，并应能承受49N 

(5 k g )的垂直拉力。

6 支架材料与接闪器应采用压接和螺栓等机械方式连接。

7 短接闪杆固定应牢固，并应就近与接闪带连接。

8 安装在古建筑顶的宝瓶、吻兽、锡背、鳌头等金属饰物 

均应就近与接闪器相连接。

9 接闪器采用钢材时，其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扁钢与扁钢搭接为扁钢宽度的2 倍，不应少于三面 

施焊；

2 ) 圆钢与圆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应双面施焊；

3 ) 圆钢与扁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应双面施焊；

4 ) 水平扁钢、圆钢和垂直圆钢与钢管、角钢互相焊接时， 

除应在接触部位两侧施焊外，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 

圆钢搭接件应弯成直角绑件，圆钢搭接件直径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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匁0，直角绑件一端的长度应大于搭接长度；

5 ) 焊接部应做防腐处理。

1 0 当接闪带（网）采用铜材与铜材或铜材与钢材连接时， 

连接工艺应采用压接、螺栓连接或热熔焊接。

5 . 3 . 2 引下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引下线上端与接闪器连接，下端与接地装置连接。在贴 

邻木质构件进行导体的现场连接施工时，不得采用焊接等具有火 

灾危险的连接方法，应采用压接和螺栓等机械方式连接。

2 引下线宜沿古建筑外柱、外墙垂直明敷，安装应平直， 

固定间距均匀，并经最短路径接地。

3 在木结构上敷设引下线时，引下线的金属支撑架应采用 

隔热层与木结构之间隔离。

4 引下线在砖、土质结构体上固定时，应经管理部门允许。 

宜采用钻孔方法安装固定支架。

5 固定支架的安装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5. 3. 1 条第 4 款的 

规定。在转角处应增设固定支架。

6 引下线经过木质构件时，与木质构件的间距不宜小 

于 50mmo

5 . 3 . 3 接地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接地体的施工不应损伤古建筑基础、地下设施和 

古树。

2 接地电阻难以达到设计要求时，宜采用物理降阻措施， 

不应采用化学降阻剂。

3 接地装置的连接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5. 3. 1 条第 9 款和 

第 10款的规定。

4 对于现场不能采用焊接的，可采用螺栓连接或机械压接 

的连接方法，连接处采取防腐技术措施。

5. 3. 4 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电涌保护器的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和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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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5 当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的非带电导体与防直击雷装置之 

间的间距不满足本规范第4. 4. 2 条规定的条件而需要进行等电位 

连接时，其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 

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和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

5 . 3 . 6 在树木上安装外部防雷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闪器与引下线的固定宜采取具有伸展功能的夹具或抱 

箍，并内垫橡胶条，不得用钉子钉在树身和用铁丝捆扎在树身 

上；引下线在主树干段宜穿金属管作屏蔽和隔热处理。

2 在距树干根部5m范围内的土壤中，不应使用降阻剂和 

电解离子接地体等材料。

5. 4 施 工 记 录

5 . 4 . 1 质监员应对防雷设备、器材按说明书、施工图进行检查， 

并做好记录。

5 . 4 . 2 安全员应检查安全保护设备，并做好现场安全随工记录。 

5 . 4 . 3 施工员应对施T 过程中防雷设备、器材的安装工艺、施 

工方法做好现场随工记录。

5 . 4 . 4 隐蔽工程和高空作业施工应有实时的记录、照片或录像， 

并应同时做好隐蔽工程和高空作业施工的随工记录。隐蔽工程施 

工时，还应及时通知有关人员进行随工检测验收，并做好验收 

记录。

5 . 5 测 试 记 录

5. 5. 1 古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质量测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体、接地线、断接卡连接部位电 

气连续性测试；

2 接闪器、引下线固定支撑垂直拉力测试；

3 接闪器、引下线到接地体的接触电阻、工频接地电阻值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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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规范第5. 3. 5 条规定的需作等电位连接处，进行电气 

连续性测试；

5 电涌保护器外观检查、漏电流测试和保护水平、限制电 

压的检查。

5.5.2 .防雷工程施工质量测试记录应反映出工程概况、直击雷 

防护范围、接闪器和引下线性能特点、接地系统形式、等电位连 

接、安装施工工艺和方法、防腐措施、接地电阻测量仪器、检测 

方式及冲击接地电阻值等。

5 .6 自 检 验

5 . 6 . 1 工程完工后，由施工单位组织自检验，自检验应在甲方 

代表参与下进行，且技术负责人应参与自检验工作。

5. 6 . 2 工程完工自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施工图纸、文件资料，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和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 

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逐项进行自检验；

2 应按本规范附录F 的规定填写相关表格，隐蔽工程和高 

空作业的施工项目，有完整随工记录和合格的测试记录的可不再 

重复检查；

3 防雷装置的施工安装工艺应符合本规范和设计施工文件 

的要求；

4 工程自检验结论应经施工单位代表和甲方代表签字。

5 . 6 . 3 工程自检验完成后，应整理相关文件、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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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古建筑的防雷工程质量验收由古建筑的管理单位组织相 

关部门专家组成验收组进行。古建筑防雷工程验收应按已批准的 

设计、施工文件和本规范的规定执行。

6. 1 . 2 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验合格，且具备防雷装置检测机构 

提交的检测合格报告和完整的工程施工技术文件的条件下进行。

6 . 1 . 3 验收可分检验批进行。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G 的规定。防雷工程中隐蔽工程的质量验收时，凡经随工检测验 

收合格的项目，可不再重复检验，但应检验随工检测验收记录。 

6. 1. 4 古建筑防雷工程验收检验批的质量检验抽样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 

规定，且当古建筑的防雷引下线数量大于等于4 根时，至少应检 

验 4 根，当引下线数量少于4 根时，每根引下线均应检验。

6. 1. 5 防雷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满足下列条件：

1 工程施工质量符合标准的规定；

2 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3 分项工程的各检验批验收结果均合格；

6.1.6 防雷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6 . 2 验 收 项 目

6. 2. 1 接闪器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接闪器的布置形式、安装高度、保护范围；

2 接闪器使用的材料、规格，接闪器与引下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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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2 引下线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引下线的材料、规格、数量、间距及每根引下线的冲击 

接地电阻，单体古建筑的引下线接地电阻的平衡度；

2 引下线的断接卡的设置及接触电压防护措施。

6 . 2 . 3 接地线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接地线的材料、规格、数量；

2 接地线的安装位置、安装形式以及与接地装置的连接和 

接地电阻值。

6. 2 . 4 接地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接地装置接地体的填埋深度、敷设长度及敷设形式、接 

地体材料、规格，地下接地体的连接工艺、防腐措施等；

2 接地装置在建筑物出入口或人行通道处时的防跨步电压 

措施；

3 测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

4 被开挖地面的复原。

6 . 2 . 5 等电位连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金属管线、设备外露导体及线缆外屏蔽层的等电位连接 

的连接状况；

2 等电位连接的连接导体的材料、规格及连接工艺和过渡 

电阻值。

6 . 2 . 6 电涌保护器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供电系统的接地形式、电涌保护器接入系统的模式、被 

保护设备端口的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电涌保护器的型号、电涌 

保护器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L/。、电涌保护器的电压保护水平 

% 值；

2 电涌保护器的参数与接入系统的协调一致性；

3 连接电涌保护器的导体的规格、长度、安装工艺。

6. 2 . 7 安装施工工艺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防雷工程各部分的安装、施工工艺；

2 古建筑原貌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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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检 测 标 准

6 . 3 . 1 检测所需的仪器、设备的性能应完好、可靠，仪器、仪 

表等应在检定有效期内。

6 . 3 . 2 防雷装置的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装置 

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和本规范的规定。

6 . 3 . 3 检测古建筑的引下线和接地装置附近地面表层土壤电阻 

率或绝缘垫层厚度及其铺设范围应符合本规范第4. 4 .7 条的 

规定。

6. 3. 4 古建筑的引下线和接地装置附近所采取的保护人身安全 

.的措施应符合本规范第4. 4. 7 条的规定。

6. 3. 5 第一级防雷古建筑防雷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安装的接闪器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1 条、第 4. 5. 2 条 

和第 5. 3 .1条的规定；需要防侧击雷时，防侧击雷装置应符合本 

规范第4. 2. 2 的规定；

2 所安装的引下线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3 条、第 4. 2. 4 条、 

第 4. 5. 3 条和第5. 3. 2 条的规定；

3 所安装的接地装置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4 条、第 4. 5. 4 

条和第5. 3. 3 条的规定；

4 防闪电电涌侵入和雷击电磁脉冲应符合本规范第4. 1.7 

条、第 4. 4. 1条和第5. 3. 4 条的规定。

6. 3. 6 第二级防雷古建筑防雷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安装的接闪器应符合本规范第4. 3. 1 条、第 4. 5. 2 条 

和 5. 3 .1的要求；需要防侧击雷时，防侧击雷装置应符合本规范 

第 4. 3. 2 的规定；

2 所安装的引下线应符合本规范第4. 3. 3 条、第 4. 3. 4 条、 

第 4. 5. 3 条和第5. 3. 2 条的规定；

3 所安装的接地装置应符合本规范第4. 3. 4 条、第 4. 5. 4 

条和第5 .3 .3条的规定；

4 防闪电电涌侵入和雷击电磁脉冲应符合本规范第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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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4. 4. 1条和第5. 3. 4 条的规定。 •

6. 3 . 7 在树木上安装外部防雷装置时，应符合本规范第5. 3. 6 

条的规定。

6. 3. 8 等电位连接应符合本规范第4. 4 节和第5. 3. 5 条的规定。 

6 . 3 . 9 所有防雷装置的连接部位的过渡电阻和接地装置的接地 

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6 .3 .1 0 防雷装置所用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没有特别要 

求时应符合本规范第4. 5. 1条的规定。

6 . 4 竣 工 验 收

6. 4 . 1 竣工验收应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进行，也可和 

工程质量验收合并进行。

6. 4. 2 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除按本规范第6. 1. 2 条规定提交 

资料外，还应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图纸、工程决算报告 

以及工程运行维护要求和注意事项等资料。

6 . 4 . 3 竣工验收时，应对工程质量验收的结果做出认定，必要 

时可对一些项目进行抽验。

6. 4 . 4 竣工验收的全部图纸资料应存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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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与管理

7. 1 一 般 规 定

7. 1. 1 古建筑的防雷装置应由具备雷电防护专业知识的专职或 

兼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并应建立相应的维护、管理制度。 

7 . 1 . 2 古建筑的防雷装置应每年定期检查一次。定期检查宜安 

排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也可在其他修缮工程完成后进行。 

7 . 1 . 3 在独立接闪杆、架空接闪线、架空接闪网的支架上，不 

得悬挂通信线、广播线、电视接收天线和低压架空线等。

7. 1. 4 古建筑上不宜安装节日彩灯或其他装饰灯。

7 . 1 . 5 古建筑防雷装置的设计、施工、验收等资料应存档保管； 

每次检查、维护、检测和雷击事故应作好记录，并定期存档。

7 . 2 日常检测与检查

7 . 2 . 1 古建筑防雷装置的日常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和本规范的规定。

7 . 2 . 2 古建筑的防雷装置的日常检测结果应存档。

7 . 2 . 3 古建筑及其附近发生雷击后，应及时巡查其防雷装置， 

出现失效或损坏的，应及时更换或整改。

7 . 2 . 4 古建筑遭到雷击而发生损坏事故时，应进行测试、分析， 

查清原因，及时进行整改。

7 .3 维 护

7 . 3 . 1 古建筑的防雷装置应进行日常维护检查，并作好记录。

7. 3 . 2 每次雷暴天气之后，应对古建筑防雷装置巡视检查，并 

应及时维护处理出现的不良状况；当地面出现塌陷时，应检查接 

地装置的完好程度，并测试其接地电阻值，当接地装置损坏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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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电阻值变化且不满足要求时，应及时修复。

7 . 3 . 3 对于施工、维修等遗留在古建筑顶部及四周的导线、金 

属物件等金属遗弃物品，应及时清理。

7 . 3 . 4 对于按第7. 2 节要求进行检测时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 

改，并进行复测，直到合格。

7. 3. 5 安装于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中失效的电涌保护器应及时 

更换。 -

7. 3. 6 防雷工程完成后新架设的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线路应按 

本规范要求实施防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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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古建筑预计年均雷击次数

A . 1 预计年均雷击次数

A. 1. 1 古建筑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N =  NgX A dX C dX 10-6 (A. 1. 1)

式中：N—— 古建筑预计年均雷击次数（次/a);

Ng—— 平均地闪密度（次/km2 • a) , 每年每平方公里雷 

击大地的次数可从~8的分布图（或从地区的 iVgE  

录，或当地有关部门地闪定位网络系统数据里）查 

取；当无 iVg数值时，可按 iVg约等于 0. lTd获得， 

Td为当地的年均雷暴曰；

Ad—— 古建筑的等效雷击截受面积（m2)，按本规范第

A. 2 节的规定进行计算； •

Cd—— 古建筑的位置因子，可按表A. 1 .1选取。

表 A .1 .1 古建筑的位置因子（Cd)

古建筑暴露及周围物体状况 位置因子&

一般情况 1. 0

位于河边、湖边、山坡下或山地中土壤电阻率较小处， 

地下水露头处、特别潮湿处
1. 5

金属屋面的砖木结构 1. 7

小山顶或山丘上孤立的古建筑 2. 0

A. 2 等效雷击截受面积

A . 2 . 1 对于一般平坦大地上的孤立古建筑，其等效雷击截受面 

积可采用计算法或作图法求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孤立的长方体古建筑的等效雷击截受面积可采用下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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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图 A. 2. 1) ：

Ad =  L X  W + 6H X  (L + W )+ tt(3H )2 (A. 2. 1) 

式中：Ad—— 等效雷击截受面积（m2);

L—— 长方体古建筑的屋顶最大外廓的长度（m);

W—— 长方体古建筑的屋顶最大外廓的宽度（m);

H —— 长方体古建筑的屋顶距室外地面的高度（m);

71—— 圆周率，约等于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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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 .1 平屋顶或藏式建筑的等效雷击截受面积的确定



2 几何形状复杂古建筑的等效雷击截受面积应按现行国家 

标 准 《雷 电 防 护 第 2 部分：风险管理》GB/T 21714. 2 的有关 

规定确定。

A. 2 . 2 对于斜坡屋顶古建筑，当屋顶坡度大于1/3时，其等效 

雷击截受面积可按下式确定（图 A. 2. 2 ):

Ad =  6HXL-hK(3H)2 (A. 2. 2)

_________L_________

图 A. 2. 2 斜坡屋顶等效雷击截受面积的确定



式中：Ad—— 等效雷击截受面积（m2);

H —— 古建筑屋顶距室外地面的高度（m);

L—— 古建筑的屋顶最大外轮廓的长度（m);

7U—— 圆周率，约等于3. 14。

A. 2 . 3 屋顶形制为攒角式、三角攒尖、四角攒尖等形式以及碉 

楼，塔等古建筑，当屋顶各个方向坡度大于1/3时，其等效雷击 

截受面积可按下式确定（图 A .2 .3):

图 A. 2. 3 尖角屋顶等效雷击截受面积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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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  t t X  (3H )2 

式中：Ad—— 等效雷击截受面积（m2);

H—— 室外地面至屋顶尖的高度（m); 

7T—— 圆周率，约等于3. 14。

(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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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现场勘察要求与报告

B . 1 现场勘察要求

B. 1. 1 现场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了解古建筑的特性、类别，对与防雷技术相关的几何 

形体和物理参数进行测量、记录，并对古建筑的雷击风险作出 

评估；

2 应拟选防雷装置，并对防雷装置安装方法与位置提出 

建议。

B. 1 . 2 现场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古建筑的文物级别； .

2 单体古建筑、古建筑群的外形尺寸及相互关系；

3 古建筑与周围建筑群的关系；

4 古建筑的类型、属性和功能；

5 屋顶形式、形状和坡度等；

6 屋顶外露设施及特性；

7 结构形式及建筑材料特性；

8 装饰工艺、材料；

9 古建筑内常住人员和流动人员情况；

1 0 出人口状况和疏散的方便程度；

1 1 室内陈列品的特性；

1 2 古建筑所在地区的地理、气 象 （雷暴）、水文地质资料； 

1 3 古建筑内及其周围的现代系统、设置、管道的状况；

1 4 最易受到雷击的部位和受雷击易损坏的部位；

1 5 可能影响、妨碍影响雷击路径的其他建筑物或障碍物 

状况；

1 6 周围环境或土壤的腐蚀性物质或污染物性物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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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 . 3 现场勘察可采用调查、访问、目测和仪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并做好现场原始记录。

B . 2 现场勘察报告

B. 2 . 1 应根据现场勘察原始记录，进行整理，归纳并形成供防 

雷工程设计用的现场勘察报告。

B. 2 . 2 现场勘察报告，除写明勘察时间、参加人员和本规范

B. 1 .2条的内容外，还应对防雷的方法、防雷装置以及防雷装置 

的安装方法与位置等提出建议。

B . 2 . 3 现场勘察报告应作为防雷工程设计文件的依据存档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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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和定位

C. 1 滚 球 法

C . 1 . 1 采用滚球法确定接闪器的位置时，受保护古建筑上任何 

一点均不与球体球面区域相接触，可判定接闪器的位置合适（图

C . 1 . 1)。

L 滚球半径 ^ ^ 滚 球 半 径

图C. 1. 1 采用滚球法确定接闪器的保护范围

C . 1 . 2 当在古建筑屋顶设多接闪杆时，采用滚球法确定接闪杆 

不同间距时，接闪杆的最低高度可按表C. 1. 2 查取。

表 C .1 .2 接闪杆的最低高度（m)

^ ^ ^ _ _ 滚球半径（m) 

接闪杆间距（m)
60 45

120 60. 000 —

110 36.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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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C. 1.2

注：当接闪杆按等边三角形布置时. 表中间距值为边线长；当接闪杆按矩形布置，

表中间距值应为矩形的对角线距离。

C . 2 网 格 法

C. 2.】 网格法适用于在建筑物表面安装导体带或导体网格的防 

直击雷保护。

C . 2 . 2 采用网格法作防雷保护时，接闪器网格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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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闪器网格的尺寸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2 接闪器网格使雷电流至少通过两条金属路径到接地装置； 

3 接闪器保护空间外部没有任何突出的金属装置；

4 接闪器导体经最短路径直接接地；

5 接闪器网格形成的面应覆盖全部被保护物的表面；网格 

导体贴表面安装时，网格最外侧导体应包围建筑屋顶的最外轮 

廓；网格导体距建筑屋顶一定高度安装时，网格导体垂直投影距 

屋顶最外轮廓线距离不应超过导体距屋顶的高度；

6 当部分屋面无法被网格面覆盖保护时，这些部位增设接 

闪杆。

C . 2 . 3 古建筑屋顶宽度不超过规定的网格尺寸，网格导体可仅 

安装于下列位置：

1 无弧度的平屋顶和坡度不超过1/10的坡屋顶古建筑，网 

格导体安装于屋檐处；

2 屋顶屋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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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典型屋顶的简易防雷装置

D. 0. 1 当古建筑高度不大于15m且其外轮廓周长不超过90m 

时，或外轮廓最大长度不超过25m、最大宽度小于20m时，屋 

顶安装的接闪器可按下列方式简化：

1 当屋面坡度大于1/2时，三角屋顶，四坡面屋顶，四坡尖 

屋顶，尖帽屋顶，可按图D. 0 .1在易受雷击部位安装防雷装置；
W L W

三角屋顶 b.四坡面屋顶 四坡尖屋顶 尖帽屋顶

■ \
Z

^  、
%

平屋顶或女儿墙的平屋顶 f .四坡平屋顶 g.屋顶坡度>1/10,<1/2

O 避雷短接闪杆 一导体 ‘ 地 t 引下线

图 D.O. 1 典型屋顶的简易防雷装置图 
注：1 棚屋屋顶一使用三角形屋顶的防护方法。

2 短杆距建筑物端头或檐边的距离6<0.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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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屋面坡度不大于1/10时，或平屋顶，或藏式建筑屋 

顶，或四周为女儿墙的平屋顶，或四坡平屋顶，可按图 D. 0.1 

沿古建筑四周布置防雷装置；

3 当屋面坡度大于1/10时且不大于1/2时，接闪器除应沿 

屋檐边四周布置外，还应沿屋脊处布置[图D.O. 1 (g)]。

D . 0 . 2 简易防雷措施可采用短接闪杆与接闪带的下列两种组 

且接闪带应与短接闪杆可靠连接，接闪带宜贴屋面敷设安合，

装，短杆距端头距离不应大于0. 6m：

1 短接闪杆高度为0.26m，间距为6.0m; 

2 短接闪杆高度为0.60m，间距为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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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接地装置的电阻值

E. 0. 1 接地装置冲击接地电阻与工频接地电阻的换算应按下式 

计算：
R 〜= A X  R, (E. 0. 1)

式中：R〜—— 接地装置各支线的长度取值小于或等于接地体的 

有效长度（4 ) 或某支线大于（/ J 而取其等于久 

时的工频接地电阻（n );

A—— 换算系数，宜按图E. 0 .1确定；

Rt一 -所要求的接地装置冲击接地电阻（n )。

///c •
图 E .0 .1 换算系数A 

注：/ 为接地体最长支线的实际长度，其计量 

与 /e相同。当它大于4 时，取其等于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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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2 接地体的有效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Le =  2 Jp (E. 0. 2)

式中：L—— 接地体的有效长度，按图 E. 0 .2计 量 （m);

敷设接地体处的土壤电阻率（n  • m)

7^77777 / w " ^/////^////// W//////

(a)单根水平接地体 (b)末端接垂直接地体的单根水平接地体

LfT

(c)多根水平接地体，/,</ (d)接多根垂直接地体的多根水平 
接地体，/,彡/、/2彡/、h ^ l

图 E .0 .2 接地体有效长度的计量

E . 0 . 3 环绕建筑物的环形接地体应按以下方法确定冲击接地 

电阻：

当环形接地体周长的一半大于或等于接地体的有效长度 

( U 时，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应为从与引下线的连接^起沿 

两侧接地体各取4 长度算出的工频接地电阻，且换算系数应 

取 1.0。

当环形接地体周长的一半小于4 时，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 

阻应为以接地体的实际长度算出的工频接地电阻再除以换算 

系数。

E . 0 . 4 对于与引下线连接的基础接地体，当其钢筋从与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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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点量起大于20m时，其冲击接地电阻应为以换算系数等 

于 / 和以该连接点为圆心、20m为半径的半球体范围内的钢筋体 

的工频接地电阻。

E . 0 . 5 防直击雷装置的接地体的电阻值不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或 

本规范中无明确要求时，接地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放射型（A 型）接地装置：

1 ) 接地极总数不应小于2个；

2 ) 引下线底部至每个接地极的长度不应小于接地极的最

小长度（/ , )，且水平接地极应为A，垂直接地极为应 

0. 56，Lx值应按图E. 0 .5中查取。
100

90

80

70

/LAOU

50
第

Z
级

40

30
z

20

1 f\ 第1U

级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

图 E. 0. 5 各级别防雷接地极的最小长度L'

注：从图可知第二级防雷古建筑6 等于 5 m ，第一级防雷古建筑6 等于 ^(^"减  

去 1 l m 0

2 环 型 （B 型 ）接地装置：

1 ) 环形接地体的总长度80%应与土壤接触；

2 ) 环形接地体形成区域的等效半径( r j 应按下式计算， 

并不应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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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环形接地体包围的面积（m2);

TT—— 圆周率，约等于3. 14。

3 ) 当〜小于^ 时，应在引下线处另加A 型接地装置，水 

平接地极长度应为A减 去 垂 直 接 地 极 长 度 应 为 A 

减去 ^ 后的一半，且附加接地极数量不应小于引下线 

数量，最少应为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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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古建筑防雷工程自检验内容与表格形式

F. 0. 1 接闪器自检验应按表F. 0. 1填写验收结果和检测记录。 

表 F.O. 1 接闪器检测验收表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別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工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W
接闪器w °c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

结果

是否达到 

规范要求

质量情况
整改意见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01 接闪杆规格（直径、杆长）

02 接闪杆数

03 接闪杆高（m)

04 接闪带规格（直径、截面）

05 接闪带高度（m)

06 接闪带网各尺寸

07
接闪网材料规格（直径、截

面）

08 接闪带连接方式、连接质量

09
接闪带固定、支撑部件间距 

和牢固性（垂直抗拉力）

10
吻兽、垂兽、翼角等处接闪 

带包覆情况

11 防腐措施

12 对古建筑原状影响

13 总体工艺水平

备 注 （简图）：

检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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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 2 引下线自检验应按表F. 0. 2 填写验收结果和检测记录。

表 F . 0 . 2 引下线检测验收表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别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工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日
引下线

W V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

结果

是否达到 

规范要求

质量情况
整改意见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01 敷设方式

02 材料规格

03 引下线数量

04 引下线长度（m)

05
引下线的固定方式、连接 

质量

06 引下线的固定间距

07 引下线间距（m)

08
引下线固定的牢固性（垂直 

抗拉力）

09 防腐措施

10 断接卡

11 防接触电压措施

12 对古建筑原状影响

13 总体工艺水平

备注：

检测员：

44



F . 0 . 3 接 地 装 置 自 检 验 应 按 表 F.O. 3 填写验收结果和检测

记录。

表 F . 0 . 3 接地装置检测验收表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別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丁-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H
接地装置

W °C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 是否达到 质量情况

整改意见
结果 规范要求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01 垂直接地体材料

02 垂直接地体数量

03 垂直接地体规格

04 垂直接地体长度（m)

05 垂直接地体间距（m)

06
埋设深度（m ) 及防跨步电 

压措施

07 水平接地体材料

08 水平接地体规格

09 水平接地体总民度（m)

10 连接方式（焊接或压接）

11 防腐措施

12 测试点标志

13 接地电阻值

14 总体工艺水平

备注: (简图）：

检测员：

45



F. 0. 4 接地线及等电位连接自检验应按表F. 0. 4 填写验收结果

和检测记录。

表 F. 0. 4 接地线及等电位连接检测验收表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别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工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日
接地线

w  °c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

结果

是否达到 

规范要求

质量情况
整改意见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01
接地线材料、截面、敷设和 

连接方法

02
等电位连接导体材料、截 

面、连接方法

03
P E 线与接地线连接方法、 

防腐措施

04

接地线与金属管道等自然接 

地体连接方法、防腐措施、电 

气连续性测试

05 接地线可接触部分的标识

06 总体T 艺水平

备 注 （简图）：

检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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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0. 5 电源线电涌保护器检测验收表

F. 0. 5 电源线电涌保护器自检验应按表F. 0. 5 填写验收结果和

检测记录。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别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 H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H 电源电涌 

保护器安装W V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数据
SPI)防护级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01

线 缆 敷 设 方 式 （埋地、架 

空）及 供 电 电 源 接 地 方 式  

(TN-S； TN-C) -

02 SPD型号

03 SPI)数量

04 安装位置

05 漏电电流的测试

06
直 流 参 考 电 压 （Ures 

(1mA))的测试

07
相线连接长度（m )、截面

(mm2)

08
N 线 连 接 长 度 （m )、截面 

(mm2)

09
SPD接 地 线 长 度 （m )、截 

面 （mm2)

10 SPD各连接色标线

11 总体 n 艺水平

质量情况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整改意见

备注：

检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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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0. 6 信号线电涌保护器检测验收表

F. 0. 6 信号线电涌保护器自检验应按表F. 0. 6 填写验收结果和

检测记录。

1. 验收结果

检测时间、

天气、气温

防雷

类別
验收项目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

防雷检

测单位

施工

单位

施工

人员

工程

监理

年 月 日 信号电涌 

保护器安装W V

2 .检测记录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数据
SPD防护级数

一级 二级

01 线缆敷设方式(埋地、架空）

02 SPD型号

03 接口形式

04 SPD数量

05 安装位置

06 SPD截 面 （mm2)

07 SPD接地线长度（m)

08 总体工艺水平

质量情况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整改意见

备注：

检测员：

注：验收检测表填表说明
1 检测时间、天气、温度：检测时间填写年、月、日，天气填写晴、阴、雨，温 

度填写当天实际气温。
2 验收项目：按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接地线及等电位连接、电源线电涌 

保护器、信号电涌保护器等项目填写。
3 验收意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和检测数据如防雷器材规格、连接方法、焊接 

质量、接地电阻、防腐措施、标志、工艺等做出总体评价，确定是否符合本规 
范要求。

4 检测内容：按各个验收项目的主要工序及其要求填写。
5 整改意见：在检测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提出意见，及时通知施工单位整 

改，直至满足验收要求为止。
6 隐蔽工程须经施工监理人员签名方为有效。

48



附录G 验收检验批划分

G . 0 . 1 古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 

进行划分：

1 对于古建筑群的防雷工程中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应按古 

建筑布局、雷电防护技术措施的不同进行划分；

2 古建筑群中的每个古建筑均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 

3 接闪器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同一建筑的接闪装 

置可作为一个检验批；

4 引下线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同一接地网或同一 

建筑的引下线可作为一个检验批；

5 接地装置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当古建筑群的接 

地装置可划为几个区域时，可按区域各自作为一个检验批，也可 

按单个建筑物作为一个检验批；

6 电源线电涌保护器（S P D )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 

总配电房可作为一个检验批，各配电分支线路直至用电设备处安 

装的 SPD可分別作为一个检验批；

7 电子系统的信号线电涌保护器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 

批；不同的系统应按系统划分检验批，且每个系统应作为一个检 

验批；

8 等电位连接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检验批，等电位连接应 

按同一层面或同一空间区域划分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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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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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4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5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PD)第 12部分：选择和 

使用导则》GB/T 18802. 12

6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PD)第 22部分：电信和 

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选择和使用导则》GB/T 18802. 22 

7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

8 《雷 电 防 护 第 2部分：风险管理》GB/T 217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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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

GB 51017-2014

条文说明



制 订 说 明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2014年 8 月 4 日以第51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人的调查研究，总结 

了我国古建筑防雷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 

规、技术标准，并广泛征求有关单位意见。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 

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 

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 

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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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 0 . 1 本条是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目标。编制本规范的目的是 

限制和防止雷电产生对古建筑及其相关人员、设施、财产的永久 

性破坏性的损害，而不包括雷电引起干扰产生的非破坏性损害， 

即雷电引起的系统暂时性功能丧失、效果不良、噪声、错误等危 

害不在本规范之内。对电力、电子系统的永久性损害的防护在本 

规范的要求范围之内，但其防雷措施的设计应按照电力、电子系 

统现已有的相关规范进行，本规范不再重复。

另外，由于人们对雷电的认识有限，现未能掌握雷电的全部 

规律，故对雷电的保护目标不是完全防止雷电灾害发生，是减少 

雷击几率，而不能完全避免遭雷击，除非将建筑物置于封闭的金 

属盒内。

1. 0. 3 本条考虑到目前一些古建筑修缮中，经常忽略了古建筑 

防雷工程，而在修缮后再进行防雷工程的设计、施工。这样不仅 

给防雷工程设计和施工带来难度，而且影响对古建筑本身的保 

护。特别西部地区一些藏式古建筑，若在屋顶修缮时，同时做好 

防雷工程，可以取得投资少、省工时，便于文物保护的成效。故 

本规范提出古建筑的防雷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宜与古建筑的结 

构修缮相结合要求。与古建筑修缮相结合包括工程立项、设计、 

施工、验收等均宜同时进行；也包含防雷工程设计、施工与建筑 

修缮在用材、安装方法、施工工艺上相互结合，互相配合，使古 

建筑保护下程更完美；防雷工程资料与古建筑修缮工程资料一起 

归档保存等，把防雷工程作为古建筑修缮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 0 . 4 本条列入古建筑防雷工程的原则，这是与新建建筑防雷 

丁程设计和施工的不同之处。本条强调古建筑防护的最基本原则 

是保留古建筑的原状。这也是古建筑防雷工程设计、施工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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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原则。因为防雷工程本身目的在于保护古建筑，不应该由于 

保护措施采用而影响古建筑原状。

保留古建筑原状包括古建筑的外形、外貌、体形，原有的建 

筑、结构、构造、装饰和材料，原有的施工工艺、方法等一切已 

存在的实物现状。除防雷装置本身不应影响古建筑原状外，在古 

建筑防雷装置施工中需特别防止随意在建筑物原物件上打孔、钻 

眼来固定或支撑防雷装置；也需避免由于固定及其作用力而引起 

古建筑原状受损伤、变形或损坏。所以在本规范中强调了在古建 

筑上安装外部防雷装置，防雷装置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及固定 

方法均应经过有关部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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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 0 . 1 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未 

查到古建筑术语，只有中国古代建筑。按该书中国古代建筑的发 

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阶段：原始社会时期，商周，秦汉，三国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

中国古建筑特点是指从现遗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实例中所概括 

出来，普遍存在的、不同于西方建筑的独特之处。现遗存建筑实 

例最早不过唐代，亦即中国建筑成熟时期以后直到20世纪初的 

建筑。

按刘敦桢主编，1959年开编，1965年书稿完成，1980年由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将中国近代建筑 

阶段划为1840年〜 1949年。又 1840年〜1895年为承上启下、 

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过渡时期，该时期旧建筑体系是原有的传 

统建筑体系的延续，且在数量上比从西方引进和中国自身发展出 

来的新型建筑多一些。再 按 《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述，19世纪 

下半叶钢铁和水泥的应用为建筑革命准备条件，1851年伦敦国 

际博览会建造的水晶宫，采用钢架构件和玻璃，现场装配成为近 

代建筑的开端。

综合上述资料，本规范的古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简称，时 

间应计及民国以前的，建筑材料和构造特征应为不采用近代钢 

铁、水泥建造的，而采用传统营造方式营造的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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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级

3. 0. 1 本条说明古建筑防雷分级是根据古建筑本身的文物价值、 

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 和后 果进 行，这 样 分 级 与 《建筑物防雷设 

计 规 范 》 GB 50057分 类 依 据 一 致 。按 建 筑 物 防 雷 设 计 规 范 GB 
50057规 定 ：全国重点 文物 保护 单 位 的 建 筑 物 为 二 类，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建筑物为三类。相应在本规范里为 第一、二级防雷古 

建 筑 。为 了避 免不必要的混淆，便 于 区 分 ，本 规 范采用分 级。

3 . 0 . 2 古 建 筑 防 雷 的 分 级 标 准 ，是 本 规 范 的 核 心 参 数 。本规范 

采 用 《建 筑 物 防 雷 设 计 规 范 》 GB 50057和 《雷 电 防 护 》GB/T  
21714. 1 -2008〜G B/T 21714. 4 -2 0 0 8中相关数据和公式，对各 

级别古建筑划分提出基本条件。

按 照 《雷 电 防 护 第 2 部 分 ：风 险 管 理 》 G B/T 21714.2， 
雷电对建筑物产生损害的风险有以下几个方面：直接雷击建筑物 

引 起损害的风 险；雷击建筑物附近引起损害的风 险；雷击服务设 

施 的导体线路引起损害的风 险；雷击服务设施导体线路附近引起 

损害 的 风 险 。其中直接雷击建筑物引起损害的风险与建筑物防直  

击 雷 有 关 ，其他几项均与服务设施防雷相关。故古建筑防直击雷 

只考虑直接雷击建筑物引起损害的风险。

古 建筑遭受雷击引起损害风险可用下式表示：

R x =  N X P x X L x (1)

式 中 ：Kx—— 古建筑遭受雷击引起各种风险分量的通识符；

N—— 建筑物预计年均雷击次数；

Px—— 每次 雷击 引起损害的概率；

Lx 每次雷击引起损害产生的损失率。

古 建筑遭受直击雷引起损害的风险有：人畜伤 害的 风 险 、建 

筑物物理损害的风险和内部服务系统故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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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装 防 直 击 雷 装 置 后 ，人畜伤害的风险仅有引下线和接地装  

置的接触电 压和 跨步 电压 。采取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措施就能  

避免该风险 或将该风险 降到可接受 的程 度以下。

内部服务系统故障的风险，通过服务设施的非带电导体和带 

电导体的防雷措施来减少和避免。

这样古建筑遭受直接雷击引起损害的风险只要考虑物理损害  

的 风 险 。公 式 （1 ) 可 写 为 ：

Re =  N X P bX L b (2)

式 中 ： —— 古 建 筑 遭受 雷击引起物理损害的风险分量；

N—— 建筑 物 预计 年 均 雷击 次数 ；

Pb—— 每 次 直 击 雷 造 成 建 筑 物 物 理 损 害 的 概 率 ，详见  

表 1;
Lb—— 每次建筑物物理损害产生的损失率。

损失率是指特定类型损害造成的平均损失量与被保护对象的  

总 价值 之 比 值 。按 照 GB/T 21714.2- 2008附 录 C，L B可按下式  

计 算 ：

■Lb =  X /iz X rf X _Lf (3)

式 中 ：Lb—— 古建筑遭受雷击引起 物 理 损害 的损 失率 ；

rP—— 由 防 火 措 施 决 定 的 减 少 物 理 损 害 导 致 人 身 伤 亡 的  

减 险 损 失 因 子 ，详 见 表 2; 
hz—— 有 特 殊 危 险 时 ，物 理 损 害 导 致 的 人 身 伤 亡 损 失 的  

增 险 因 子 ，详 见 表 3; 
n—— 由 火 灾 危 险 程 度 决 定 的 减 少 物 理 损 害 导 致 人 身 伤  

亡 损 失 减 险 因 子 ，详 见 表 4;
U —— 物 理 损 害 引 起 的 损 失 率 ，详 见 表 5。

表 1 与 LPS防雷装置类型的关系

LPS特性 Ph

未安装LPS防护 1

IV类 LPS (滚球半径60m，网格 20mX20m)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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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L P S特性 P b

U1类 LPS (滚球半径 45m，网 格 15mX15m) 0. 1

11类 LPS (滚球半径 30m，网 格 10mX 10m) 0. 05

I 类 LPS (滚球半径 20m，网格 5m X5m ) 0. 02

建筑物安装有 I 类 L P S的接闪器，采用连续的金属框架或钢筋混 

凝土框架作为自然引下线
0. 01

建筑物以金属屋面作接闪器或安装有接闪器（可能包含其他的自 

然结构部件）使所有屋面装置得到完全的直击雷防护，连续金属框 

架或钢筋混凝土框架作自然引下线

0. 001

注 ：1 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并 考 虑 了 《雷电防护》GB/T  21714.2 - 2008中规 

定的尺寸要求以及拦截标准，Pb也可取表 1 以外的值。

2 本 表 摘 自 《雷电防护》GB/T  21714.2-2008附录 B 的表 B .2。表中括号内 

的内容为本规范增加的。

表 2 防火措施的减险因子（rp)

措 施 rP

无措施 1

以下措施之一：灭火器，固定设置人工灭火装置，人工报警装 

置 ，消火栓防火分区，留有逃生通道
0. 5

以下措施之一：固定配置自动灭火装置，自动报警装置D 0. 2

D仅当采取了过电压防护和其他损害的防护并且消防员能够在 lO m in之内到达时

注 ：如果采取了多项措施，rp应取各相应数值中的最小值。具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 

rP任何情况下均为 1。

表 3 有特殊危险时的增险因子（Az )

特殊危险的种类 K

无特殊危险 1

低 度 惊 慌 （如，高度不高于两层，人数不大于 100人的建筑） 2

中等程度惊慌（如 ，容 量 100〜1000人的文化体育活动场馆） 5

疏 散 困 难 （如，有移动不便于人员的建筑物，医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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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

特殊危险的种类 h z

高 度 惊 慌 （如，容量大于 1000人的文化体育活动场馆） 10

对周围或环境造成危害 20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50

表 4 减 险 因 子 （rf) 与建筑物火灾危险程度的关系

火灾危险 n

爆炸 1

高 10—1

一般 10—2

低 10-3

无 0

注 ：1 爆炸危险建筑物以及内部存储有爆炸性混合物质的建筑物，可能需要更精

确的计算 rf。 ‘

2 由易燃材料建造的建筑物或者屋顶由易燃材料建造的建筑物或燃烧能密度 

大 于 800MJ/m2的建筑物视为具有高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3 燃烧能密度为 400MJ/m2〜800MJ/m2的建筑物视为具有一般火灾危险的建 

筑物。

4 燃烧能密度小于 400MJ/m2的建筑物或者只是偶尔存有易燃物质的建筑物 

视为具有低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5 燃烧能密度是指建筑物内全部易燃物质的能量和建筑物总的表面积之比。

表 5 损 失 率 （Lr) 的典型平均值

建筑物的类型 U

医院，旅馆，居民建筑 10"1

工 业 建 筑 商 业 建 筑 学 校 5X 10-2

公共娱乐场所、教堂、博物馆 2X 10-2

其他 10-2

注 ：摘 自 《雷电防护》G B/T  21714.2- 2008附 录 C 的表 C  1。

古 建 筑 为 一 种 特 定 的 类 型 ，取 Lf =  2 X 1 0 -2 (类 似 教 堂 、博 

物 馆 取 值 ）。公 式 （3 ) 可 写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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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  rpX h zX r fX2X10-2 (4)

按我国古建筑的实际情况，rp取 0 . 2 或 0.5; n 取 10-2或 

10-3; &取 2、5 或 10。三个值各取最小值和最大值，计算出乘 

积分别为 0 .4X 10—3 和 0 .5X 10—\ r p X n X /^在 0. 05 〜0.4 X 

10_3之间，U 在 10-3〜0.8X10-5之间，所以有：

Rb =  1. 0X10—3〜0. 8X10—5 X N X P b (5)

按 照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的建筑物的防雷分类为第三类，其可接受的最大损害危险度 

( R c )为 10_5。本规范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建筑物防雷级别 

为第二级，遭受雷电引起的损害风险限值取尺T =  10-5，按最不 

利情况下 U  取最大值 1.0X10—3，i ^  =  1.0X10—3X iV X P B。在 

没有防直击雷措施情况下，仏 = 1 ，应有 /^  =  1 .0父10—3\ ~ 。 

当的值小于等于尺丁值，贝丨J:

N < 0 . 01
本规范中，取第二级古建筑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 

允许年均受雷击次数为0 .01次/年。即当其年均受雷击次数小于 

0.01次/年时，其遭受直击雷引起损害的风险在10_5以下。相当 

于规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当其 

预计年均雷击次数不大于等于0 .01次/年时，不设防直击雷装 

置，也可满足受雷击引起损害的风险小于10-5水平。考虑到与 

GB 50057条文的一致性，第二级古建筑中，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未列串0.01次/年的限值要求。 

在设计时，该级古建筑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小于0.01次/年，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或不设防直击雷装置，但其防雷击电涌的措施 

应设计。

另外，本规范规定的标准又参照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 2010中第3. 0 .4条，第 4 款规定：“在平均雷暴日大 

于 15d/年的地区，高度在15m及以上的烟囱，水塔等孤立高耸 

建筑物。” 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按本规范附录A 公式，高 

度 15m，在年均雷暴日15d/年的地区，孤立建筑，位置因子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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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则其预计年均雷击次数为0.0095次/年，比本规范标准稍 

高 0.0005。又按GB 50057规范上述的同一款的另一部分规定 

“在平均雷暴日小于或等于15d/年的地区，高度在20m及以上的 

烟囱，水塔等孤立高耸建筑物” 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的规定， 

其预计年均雷击次数为0.017次/年，大大高于前面的计算值， 

比本规范标准值低0. 007。故本规范取0. 01次/年作为第二级防 

雷古建筑的限值，基本是合适的。

根据预计年均雷击次数0.01次/年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划分为第二级防雷古建筑的标准值。 

考虑到强雷暴日地区古建筑的防雷措施需加强，参照 GB 50057 

的规定，当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大于0.05次/年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提高到第一级防雷古建筑。

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及其他古建筑，取 0.01 

次/年的 5 倍，0. 05次/年作为划分第二级防雷古建筑的界线。 

同样考虑到受强雷暴日地区古建筑的防雷措施需加强的要求，当 

该级古建筑预计年均受雷击次数大于0. 25次/年时，也提高到第 

一级防雷古建筑。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 目录的古建筑，以 0.01次/年 的 1/2倍 0.005次/年 

作为第一级防雷古建筑的限制界线。考虑到与GB 50057条文的 

一致性，规范条文中也采取了前述做法，没有将该限制值写入条 

文，但实际工作中可以按该限值进行判断是否安装防直击雷装 

置，这样可以排除许多特小型古建筑也按一级标准安装防直击雷 

装置。

根据历史上遭受直接雷击的记录，考虑到这是真实的故障危 

险，故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将该 

因素优先于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列入第一级。

考虑到少雷区域，部分孤立高耸古建筑按预计年均雷击次数 

的计算值不能包含在防雷古建筑内，故提出了 15m高度的规定， 

也作为划分防雷古建筑级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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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规范防雷古建筑级别划分包含了古建筑本身文物保 

护级别、历史上遭受雷击或预计年均雷击次数及高度三个并列条 

件组成，符合任一个条件的古建筑均应划为防雷古建筑。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考虑到以下因素，没有采用《雷电防护 

第 2 部分：风险管理》GB/T/21714. 2/IEC62305 - 2: 2006 的 

风险评估，而采用目前较简单的方法： .

1 风险评估方法比较复杂，涉及因素、条件、参数众多， 

不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比较困难，在工程设计中直接应用需要有 

较好的软件支持才是可行的。

2 建筑物在雷电环境下的风险程度都是与建筑物遭受雷击 

的频繁程度成正比的关系。建筑物预计年均遭受的雷击次数越 

多，建筑物可能受雷击损坏的可能性越大，遭受雷击的引起的损 

失严重性越高，风险程度越高。因此，减少建筑物遭受雷击的次 

数，也相应地减少了建筑物遭受雷击产生的风险程度。两者之间 

只存在数值表示粗细差异。利用建筑物预计年均受雷击次数的方 

法，在计算上可大大简化，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也可通过较简单 

计算完成，比较适合于工程设计应用。

3 我国现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也采用预计 

年均雷击次数来确定防雷建筑物的类别，使用方便，工程技术人 

员都已掌握。

4 防直击雷真实效果是减少建筑物预计年均雷击的次数， 

从而减少建筑物受雷击引起损失的风险程度。因此用预计年均雷 

击次数来作为分级的一个条件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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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 1. 5 本条明确各类接闪器保护范围和安装位置确定的使用方 

法及方法的适用范围。防雷装置只有采用正确方法确定保护范 

围，才能达到其保护对象的目的。

4 . 1 .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外部防雷装置直接影响人身安全的 

是引下线及其接地装置的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古建筑防雷工程 

的设计，必须有完善的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的防护措施，保证游 

客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4.1.7 •古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子系统都是后来增加的。从 

防雷和古建筑保护观点出发，古建筑内不应增加低压配电系统和 

电子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引入将原来不属于古建筑的雷电危险也 

引入建筑物内，这些危险不仅危及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子系统本 

身，也对安装这些系统的建筑物带来危害。所以本规范要求这些 

系统采取防闪电电涌侵入和电磁脉冲的措施。其中电磁脉冲的防 

护需要判断古建筑内是否设有由于该地区的雷击电磁环境（辐射 

电磁场）存在可能造成系统设备损坏或不允许错误运行，一般智 

能化系统可以不用考虑。另外电子系统采用非导电材料作引入 

时，引人处也可不用考虑雷击电涌保护。

4 . 2 第一级防雷古建筑的防雷措施

4.2. 1 本条对古建筑的接闪器类型选择和配置提出要求，明确 

接闪器应有功能。

3 为 与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二类防雷建筑 

物的防雷措施相协调，规定第一级防雷古建筑接闪网的网格规 

格。强调网格导体形成的面覆盖整个屋顶面，这是网格法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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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特别是导体贴屋顶面敷设时，组成网格四周的导体应紧贴 

无顶面的外轮廓线敷设。

6 安装接闪杆的高大树木或物体的任何部分，距建筑物距 

离需要超过3m、高度需要超过保护对象。当利用树木安装接闪 

杆时，需要注意下列几个方面：

1 ) 接闪器需要延伸到树木的最高部位，其布置不仅要满 

足保护古建筑的要求，同时要保护到树冠的主要部分。

2 ) 防雷引下线要沿树干布置，树干分杈时，引下线也要 

分杈布置，且与最高处的接闪器可靠连接。当树干周 

长超过3m时，每超过3m增设一根引下线，引下线之 

间要相互连接，连接点间距不能超过15m。引下线固 

定在树干上时，不能阻碍树木生长，也不能因树木生 

长而扯断和被风吹而脱落。引下线距地2. 7m 以下部 

分需要穿阻燃硬质绝缘管保护，穿管埋地部分不能小 

于 0. 3mo

3 ) 每根引下线的接地装置在入地处至少要用两根导体以 

放射式向外延伸连接到垂直接地极上。接地极地上部 

分距树干外皮要大于3m。多根引下线时，各引下线的 

接地装置最好在距地上部分树干外皮 lm 以外形成环 

树的接地体。该接地装置与周围的接地装置间距小于 

3m时，最好相互连接。

8 本款针对西部，特别是藏式古建筑。按藏文资料记载， 

藏式古建筑屋顶装有不同形式，各种多种的饰物，有许多都是前 

辈按当时对雷电认知而采取的一些防雷措施，虽然某些已成为宗 

教意义上的饰物，而也不能排除这些物件的防雷电作用。虽然一 

些按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认为不合理，或不完善，但不排除未来 

科学认知对其的肯定。所以本规范中强调充分利用已有的物件， 

且按现在的认识加以完善。而且本规范还强调在完善过程中要保 

持原状，不能改变原有状况和原面貌特性。

9 为了减少过多的防雷装置可能产生对古建筑的影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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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根据《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并参考美国《雷电 

防护规程》NFPA- 780的 3. 1 .1条和 3 -12. 8 的规定，在满足 

保护要求条件下，对防雷装置进行适当的简化。当然，本条不反 

对按一般规则安装防直击雷装置。

4. 2. 2 本条是参考 IEC 62305 - 3: 2010的第 5. 2. 3 条确定的。 

该条的具体内容归纳如下：

1 高度低于60m的建筑物

小雷击电流击到高度低于60m建筑物的垂直侧面的概率是 

足够低的，不需要考虑这种侧击。屋顶和水平突出物应按防雷级 

别加以保护。

2 高度 60m及高于60m的建筑物

高于 60m的建筑物，闪击到其侧面是可能的，特别是各表 

面的突出尖物、墙角和边缘。但这种侧击的风险是较低，只占高 

层建筑物遭闪击数的百分之几。且其雷电流参数值显著低于闪电 

击到屋顶的雷电流参数值。然而，装在建筑物外墙上的电气和电 

子设备，即使被低峰值雷电流侧击，也可能损坏。

建筑物高度的最上面20%部位，这部位在建筑物60m高度 

以上及安装在其上的设备应装接闪器加以保护。

在高层建筑物的这个上端部位布置接闪器，重点布置在墙 

角、边缘和显著的突出物（如阳台、观景平台，等等）处。

针对古建筑，一般外墙无低压配电设备和电子设备，故只一 

般性提出60m以上考虑防雷电侧击，特别是突出侧面的尖角、 

墙角和边缘等。

4 . 2 . 3 理想情况下，引下线最好能均匀布置在古建筑四周，但 

实际情况往往遇到困难。为了保持古建筑原状和减少防雷装置对 

古建筑原貌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按 18m间距均匀设防雷引下 

线可能不允许、不可能、不适合，可能需要加大引下线的布设间 

距。本条第 1、2 款为这些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法。方法的理论基 

础是按照电路的分流原理，提出平均间距的概念，当在一些位置 

引下线布置间距增大时，需要在可以安装引下线的位置增加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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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数量，使总的引下线数量不减少，以减小因引下线数量减少而 

产生雷电过电压值。也就是说，按本条第1、2 款设法使雷电流 

通过总引下线导体的阻抗不变，或保持通过各导体的电流值基本 

不变。

4 . 2 . 4 本条提出外部防雷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的要求。从防雷 

功能和人身安全观点，接地电阻值越低越好。实际现场情况往往 

无法将接地装置的电阻值做得很低。本规范提出测量值大于ion 

时的解决方法，该方法引自《雷 电 防 护 第 3 部分：建筑物的物 

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 -  2 的最低要求。

4 . 4 其他防雷措施

4. 4. 1 本条规定的是与古建筑相关的服务设施中的带电导体防 

止闪电电涌侵入的措施，主要目的是强调进出古建筑低压配电线 

路和电子系统线路防电涌的重要性。因为古建筑是已有建筑，现 

代系统的引入需要特别注意其防雷措施。对雷电流来讲，等电位 

有两种，一种是导体间的直接电气连接，另一种是通过浪涌保护 

器实现等电位连接。在传统上，人们只把直接电气连接作为等电 

位连接，而往往忘记了电涌保护器连接也是一种对雷电通路的等 

电位连接。经常遇到的通过电涌保护器作等电位连接的有下列 

情况：

电力配电线路与地或防雷装置导体之间；

1 导体通信线路与地或防雷装置导体之间；

2 其他信息系统的导体线路与地或防雷装置导体之间；

3 与地隔离的保护导体与防雷装置导体或地之间；

4 与地隔离的信息系统接地干线与防雷装置导体或地之间。 

4 . 4 . 2 当雷电流流经接闪器、引下线等防雷装置时，在其上将 

产生阻抗压降。此压降危及附近的金属管道（如水管、穿线管）、 

部 件 （如电缆桥架、钢结构）、装 置 （如配电柜）及内部系统 

(电线线路）等导体。为了防止雷电流产生的过电压击穿绝缘间 

隙，将雷电流分流到这些导体上，要求这些导体与防雷装置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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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隔离距离。如图 1所示，若导体管线与引下线在C点等电位 

连接，引下线a 点与导体6 之间存在引下线a —r 的电压降，该 

电压降若小于a、6之间绝缘隔离间距^ 确定的击穿电压，导体 

心是安全的，不会受雷电的反击；反之则可能会遭受反击电压的 

危险；如果导体管线没有与引下线在c点作等电位连接，而是在 

/ 点离开，/ 点与 r 点距离为Z ，则要求 J  + Z 大于 S; Z 点接 

地，则应要求^ 大于S 。按本规范，导体与防雷装置安全绝缘隔 

离间距值（S ) 按 公 式 （4 .4 .2 )计算。导体管线全程的任何一 

点，也即导体管线的任何一点，均应满足实际间距⑷大于计 

算的安全绝缘隔离间距（S )，否则就需要做等电位连接。

4 . 4 . 4 本规范认可导体与防雷装置导体靠近时，有两种方法可 

避免雷电流产生的过电压电击导体的危险。一种是绝缘隔离，另 

一种是等电位连接。在图 1 中。若 c/小于S ，应将 6 与 a 做等电

图 1 导 体 线 路 绝 缘 间 距 示 意 图  

1 一引下线；2—等电位连接点；3—管道出人处 

4— 导体管线；5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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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连接。作等电位连接时，管线导体应满足等电位连接对导体规 

格的要求。否则应使绝缘间距满足安全隔离要求。设计人员可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方法。但每种方法选取均应符合本规范相关 

条款的规定。

2 本 款 “金属物品”是针对古建筑物内任一方向外形尺寸 

超过 3m的金属物（如大的金属梯、金属栏杆、镀有金属的佛像 

等），当此类金属物与大地或防雷装置未能绝缘隔离时，应与防 

雷装置做等电位连接；如不便与防雷装置做等电位连接时，应就 

近与大地连接。

4 . 4 . 5 本条是针对一些未设置防直击雷装置的古建筑，考虑到 

闪电感应会对古建筑物内、外的非带电导体产生危险电位，危及 

就近的人或物的安全，故要求对内、外的非带电导体做就近接 

地，接地电阻无要求。

4 . 5 防 雷 装 置

2 本款是1款的补充，强调不同导体之间的电偶效应的腐 

蚀作用。常用材料中，需避免铜与镀锌材料的接触或非直接接 

触，铜材的细小微粒对镀锌部件会产生严重的腐蚀作用。在选择 

材质时，应尽可能选择相同或电化学特性相近的材质。防腐蚀是 

外部防雷装置最重要要求之一，包括金属支架、构件在内。在特 

别恶劣的环境，建议采用非金属的固定支架、构件。

3 放射性物质不利于环境和人类健康。

4 采用表面光亮的导体材料会影响古建筑原貌的观赏。

5 表 4.5. 1是为了便于使用和应用，根 据 《雷 电 防 护 第  

3 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 - 2008 

表 6、表 7综合所得。在综合过程中，鉴于古建筑的防雷保护装 

置应具有耐久性和长寿命性，若需要详细资料可见《雷电防护 

第 3 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21714. 3- 

2008 表 6、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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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款规定考虑防止由于雷电流通过引起的击穿、热熔或 

燃烧等因素。当不考虑易燃物时，金属板的厚度按本款第1项确 

定。若古建筑采用的是非易燃材料，但当作为接闪器金属板击 

穿、穿孔、热熔可能产生对其下面的古建筑材质引起损害，仍应 

按第 2项确定。

另外，自然接闪器是指古建筑上的下列导电体：

1 ) 各部分导体件之间具有永久性的电气连接（如焊、螺 

栓、螺钉、铆、卷边缝等）；

2 ) 导体材料规格符合本款第1 项和第 2 项或本规范表

4. 3. 1 的要求；

3 ) 导体表面层未覆盖无用的绝缘材料（例如：薄的防腐 

保护漆层约1mm厚的浙青层或0. 5mm的 PV C薄膜

, 层等可不视为绝缘材料

4 ) 导体是覆盖在屋面的薄板，或者是栏杆、管道、容器 

或其他装饰物等。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款。制订目的是防止由于接闪器安装方 

式不当而引起火灾。接闪器安装在易燃物和可燃物两种材料的屋 

顶上时，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接闪器安装不仅包括接闪器 

本身，还包括接闪器的支架。

易燃材料指茅草、稻草等细小易点燃物。这些材料可能因雷 

电的放电火星引起燃烧，所以不允许在其上直接安装接闪器。在 

易燃材料构成的屋顶安装接闪器时，接闪器通常需要距其表面 

0.15m以上，且防雷部件（含支架）不能直接与易燃材料接触； 

或在接闪器导体层面投影的两侧至少各外延0. 5m范围内的易燃 

物上覆盖不可燃物，接闪器安装在不可燃物上。

可燃材料指木材等可燃的材料。这类可燃材料热容性较大， 

故需采取隔热措施。为了满足隔热要求，可以采用空间间隔 

50mm；贴邻时，接闪器通常采用3mm厚度的不可燃绝缘垫层 

进行隔离。



引下线的数量和位置布置需要充分考虑到：引下线越多，流 

过每根引下线的雷电流越小，则由于雷电流经过引下线产生闪络 

或电磁效应产生的危险性越小。所以在有条件情况下，多设引下 

线是有益的，而实际情况往往相反，不允许多设引下线。因此一 

定数量的引下线应尽可能均匀分布在建筑物的四周及易受雷击的 

部分，使雷电流均匀分流和以最短距离引入地下。

4 . 5 . 4 常用的接地装置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称 A 型接地装 

置，即每根引下线终端的接地形成开放式或称放射型接地体（图

2)； 一种称B 型接地装置，即围绕着建筑物形成封闭环形的接 

地 体 （图 3)。

图 2 A 型接地 装 置  

1 引下线；2— 水平接地体；3—垂直接地体

按 照 《雷 电 防 护 第 3 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 

险》GB/T 21714. 3 - 2008/IEC62305 - 3: 2006 定义，A 型导接 

地装置是安装在受保护建筑物外，且与引下线相连的水平接地极 

与垂直接地极。接地极的总数不能小于2。A 型接地装置也可称 

放射型接地装置，或放射型接地极。

B 型接地装置可以是位于建筑物外面且总长度至少80% 与 

土壤接触的环型导体或基础接地体。接地体可以是网状。B 型接 

地装置也可称环型接地装置，或环型接地极。

建议接地体优先选用环型接地极（或 B 型接地装置），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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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 型 接 地 装 置  

1 一引下线；2— 水平接地体；3—垂直接地体

的是接地装置泄放雷电流时，对建筑物有相对平衡的电位;建筑 

物四周的引下线之间相互等电位连接；而且当环路中发生一点断 

开连接时，仍能保留接地装置原有的功能。此外，放射型接地极 

在功能上不如环型接地极，因为放射型接地极是各个引下线各自 

接到一个接地极上，各接地极不相互连接，各自的接地电阻不 

同；这些差异将引起雷电流在各引下线上的分布不均，引起各接 

地极具有不同的电位。但由于其不需连接成环，对敷设接地极位 

置受条件限制较小，方便施工，所以作为环型接地极的补充，是 

不可缺少的。

在一般情况下，接地装置埋深0.8m，距建筑物基础或台基 

1.0m，是我国除寒冷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区域适用的习惯做法， 

也为了施工简单、安 全 （不会破坏古建筑物的台基）及今后维修 

方便。冬季北方气温较低的地区，应考虑冻土深度，适当埋深接 

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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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 般 规 定

5 . 1 . 3 由于古建筑的特殊性，对施工单位制订的防雷施工工艺 

和方法，应通过古建筑管理部门的审查认可。审查的主要内容为 

施工工艺和方法是否影响古建筑原状，是否可能产生损坏，或间 

接引起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影响等。

在踏查施工现场的基础上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施工计划，通 

常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安装工程量、施工计划进度表（施工工期）；

2 施丁质量保障计划（施工程序、施工进度、施工方法、 

施工工艺

3 安全保障（包括施工人员名单、应急保障措施、安装脚 

手架、施工安全警示标志等）计划；

4 材料设备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计划；

5 完成工程安装、调试、自检工作有关的安装材料、施工 

所需的车辆、工具、器材、机械及鉴定合格的测试设备以及以上 

设备的使用方式。

5 . 1 . 4 本条列为强制性条文的目的是防止施工时由于施工方法 

或防火措施不合适引起火灾，或产生高温损害古建筑的原状、古 

建筑内部物件，造成不可复制的损失。条文从古建筑内部和外部 

两方面采取措施，避免火灾发生。

古建筑内部（含在古建筑上）进行防雷装置安装施工时，严 

禁采用焊接等产生高温容易引起火灾的施工方法。在古建筑物外 

部采用容易引起火灾的施工方法时，应远离古建筑，或采用防火 

隔离等安全、可靠的防火措施，防止施工可能引起的火灾危及古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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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准  备

5 . 2 . 2 古建筑防雷工程的准备工作时，通常还需要准备下列相 

关资料，以便施工时参考：

1 古建筑原有防直击雷接闪装置（接闪针、带、网、线） 

的现状；

2 需要安装外部防雷装置（避雷针、带、网）的每栋古建 

筑 脊 （正脊、斜脊）、瓦、檐、柱等的尺寸大小（每栋古建筑的 

脊瓦尺寸都会有所不同，固定、支撑防雷装置连接部件的尺寸大 

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需定制相适的固定支撑部件，敷设用非 

常规的方法。需要根据设计要求制作不同尺寸的固定支撑、连接 

部件）。

3 引下线的现状、接地引入线间的距离；

4 古建筑物防侧击雷的措施； •

5 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包括施工范围内的电源线路、监 

控、安防信号线路、消防或生活用水管线进人古建筑的方式和 

路由；

6 古建筑防雷施工现场示意图（施工位置及周围环境和古 

树、地下管线、地宫等位置

7 曾经遭受过雷击灾害的记录等资料等。

5 . 3 防雷装置的施工

5.3. 1

4 古建筑不能因安装防雷装置而受到损害，故对支撑架 

提出特殊要求。下面提供部分典型马镫形（U 形）固定支架的 

简 图 （图 4 )。但施工不限于这几种形式，施工单位需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和建筑结构形式，设计、制作合适固定件。固定件需 

能承受 49N的垂直拉力，否则不能满足紧固件的固定功能。但 

也不能过大，过大可能会由于本身的压力而损害古建筑支 

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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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脊支持卡子尺寸图 脊瓦支持卡子尺寸图

檐口支持卡子尺寸图

图 4 支撑件示意图

1 一避雷线；2— O M 5机螺丝 / 8 X 1 0 长孔；3— 2 5 X 4镀锌扁钢扭转 90°

5. 3.2

1 本款再次强调防止施工人员在古建筑附近使用焊接等容 

易引起火灾的施工方法，容易引起火灾的施工方法在第5. 1. 4 条 

中已定为强制性条文，这里不重复列为强制性条文。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款，规定引下线的金属支撑架不能在木 

结构体上直接固定，主要是防止雷击泄流时的热效应会引起木结 

构材质损伤或引起火灾。隔热层材料要求见本规范第4. 5. 2 条第

3 款的说明。



1 在敷设接地裝置前，通常需查清下列内容：

1 ) 接地装置施工的范围内古建筑的基础范围、古建筑 

(大殿、塔）的地宫、地宫甬道等地下设施所处位置。

2 ) 接地装置施工位置与古树、地下管线、排水道、地宫 

及甬道等的距离。在不对上述等设施造成破坏的前提 

下完成接地装置的敷设。

4 本款是针对5. 1 .4条强制性条文，对于现场不能采用焊 

接施工的部分，则可用螺栓连接或机械压接连接方法。当采用压 

接时，连接处可以采取除去氧化层、涂刷导电胶处理，打双孔， 

并采取双螺母加弹簧垫圈连接的防腐技术措施。

5. 3.6

1 本款规定在古树上安装避雷针时，避雷针与引下线不能 

用钉子钉死在树身和用铁丝捆扎在树身上。此规定是为避雷针与 

引下线钉子钉死在树身和用铁丝捆扎在树身上会造成对古树的损 

伤。铁丝捆扎后，随古树干的长粗，捆扎铁丝会嵌在树干内，造 

成古树坏死或遇大风时会从铁丝捆扎处断裂。所以作此规定。

2 本款考虑使用各类降阻剂和电解离子接地体等材料，会 

污染古树附近的土壤，对古树木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环 

境保护，因此，本条规定距古树5m内不允许使用各类降阻剂和 

电解离子接地体等材料来降低接地电阻。

5 .4 施 工 记 录

5 . 4 . 1 本条规定，在施工安装前，质量监督人员须对所有将安 

装的防雷器材，如：接 闪 器 （针、带、网）及其连接和固定部 

件、避 雷 器 （包括其后备保护装置—— 断路器或熔断器）、等电 

位连接部件、接 地 体 （包括有环保证明的降阻剂）等与施工图 

纸、相应的防雷设备或器材说明书进行数量和质量上的比对检 

查，并做好记录，由双方（质量监督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确认 

无误后方可进行施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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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4 将隐蔽工程和高空作业的施工项目，进行随工检测；对 

接地电阻和其他参数测量等，进行竣工检测。古建筑防雷工程是 

对历史文物进行安全保护的工程，是按照防雷设计和技术规范要 

求实施的，某个环节或某个部位施工质量不合格，将会形成安全 

隐患，而致使古建筑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本条规定凡是在 

施丁/和在竣丁检测中，需要对隐蔽工程和高空作业的施工项目进 

行随工检测；对接地电阻和其他参数测量等，进行竣工检测。检 

查测试不合格的项目，应提交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直至满足要求 

为止。

5 . 5 测 试 记 录

5.5.1 IEC6102-1-2指南 B 规定，在施工阶段，需对在竣工 

后无法进行检测和测量的所有防雷装置重要的关键部位进行检测 

和测量并做好相应的记录。例如将隐蔽工程和高空作业的施工项 

0 ，进行随工检测（应有随工检测合格记录h 对接地电阻和其 

他参数测量等，进行竣T 检测。

5 .6 自 检 验

5. 6 . 1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组织自验检查，可以将发现的问 

题改进完善。自验检查合格后再审请竣工验收，一次性验收合格 

率高，整体工程质量达到优质率也高。

自检验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古建筑防雷装置的外观：

防雷装置的完好性；

外部防雷装置安装方式、安装工艺、各连接部件的完好无损 

坏状况及其与古建筑工艺造型和其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性；

安装连接部件和固定部件的完好性、紧固性和安装工艺；

对于采取有内部防雷装置的古建筑，还应检查各类浪涌保护 

器的外观、安装位置、数量、型号、安装工艺、SPD连接导线 

的色标及连接牢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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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建筑防雷装置的设计技术指标要求，进行检测测试。 

对古建筑防雷工程质量、防雷装置安全性能做出判定。 

项目建设所涉各类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汇总整编，准备 

验收。

对隐蔽部分，利用设计资料或隐蔽工程质量监督资料查验

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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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1 一 般 规 定

6 . 1 . 1 专家一般为防雷主管部门认可的、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 

的防雷专业人员。

6 . 1 . 2 古建筑防雷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通常需要在工程质量 

验收以前，准备好下列工程施工技术文件：

1 全部竣工图纸（为施工中更改后的施工设计图）以及施 

工中对原设计的更改说明或更改批准文件及古建筑管理单位、设 

计和施工、监理等单位之间的洽商记录；

2 施工工程量及工程说明；

3 设备、器材明细表及必要的设备、器材性能检测报告；

4 施工记录和随工验收、自验检测记录；

5 隐蔽工程检测、验收记录，必要时提供绘制的图纸或照 

片、录像资料。

6 . 2 验 收 项 目

6 . 2 . 1 接闪器的保护范围按本规范附录C 确定。

6 . 2 . 2 引下线需要特别重视防接触电压的安全措施。

6 . 2 . 4 接地装置的验收应查看施工记录（包括隐蔽工程的图片 

资料），填写相关参数。

6 . 2 . 6 电涌保护器

1 供电系统的接地形式为TN (TN-S、TN-C-S、TN-C) 

系统、T T系统、IT 系统；电涌保护器接入系统的模式见表6: 

接线形式取决于受保护设备按防间接接触分类的类型（如 I  

类设备一有P E线的带金属外壳的设备；n 类设备一双重绝缘不 

带 P E线的设备），如果设备不接地则L (或 N ) 线对 PE线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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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电涌保护器接入系统的模式

电涌保护 

器接于

电涌保护器安装点的系统接地形式

T T系统

TN-C

系统

TN-S系统
引出中性线 

的 IT 系统 不引出 

中性线 

的 1T 

系统

装设依据 装设依据 装设依据

接线 

形式 1

接线 

形式2

接线 

形式 1

接线 

形式2

接线 

形式 1

接线 

形式2

每一相线和中性线间 + •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每一相线和P E线间 •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 不适用 •

中性线和PE线间 • •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每一相线和 

PEN线间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相线间（L _ L 间） + + + + + + + +

•：强制规定装设电涌保护器 

+ : 需要时可增设电涌保护器（适用于横向保护）

接线形式1 : 接在每一相线（和中性线）与总接地端子或总保护线之间。

接线形式2: 接在每一相线与中性线之间和接在中性线与总接地端子或保护线之间 

(对三相系统可称为“3+1” 形式，对单相系统可称“1 + 1” 形式）。

不需要安SPD，而 L - N 之间的SPD则是需要的。

2 电源电涌保护器的Uc、U p值应与低压配电系统L；。及被 

保护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协调一致。信号电涌保护器其传 

输性能应满足电子设备的传输要求。电子系统信号电涌保护器的 

选择，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率、传输介质、传输速率、传输带 

宽、工作电压、接口形式、特性阻抗等参数，选用电压驻波比和 

插入损耗小的适配的电涌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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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与管理

7.1 一 般 规 定

7. 1. 3 本条是根据《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第 4. 5. 8 

条强制性条文提出的，引入目的是要求管理人员在日常维护和管 

理工作中重视，避免由于随意悬挂电线等导体而产生危险。因为 

古建筑建造时，未设现代系统和设施，往往是后来引入的。在对 

古建筑考察、调研中，看到许多随意架空引人电力线路，电信线 

路，电视线路，许多外露引人水管，消防水管等。这些机电服务 

设施引入，特别是架空线路引入，一方面架空线路本身易将雷击 

危险引人建筑物内；另一方面利用接闪器支撑杆来架设架空线， 

在接闪杆、线受雷击时，该雷击有可能沿架空线路引入室内，这 

是特别危险的。按理应将其定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但考 

虑到本规范不进行外线设计，是一种提示，故不列为强制性条 

文。在西藏布达拉宫，屋顶由于引入消防水管，且未按防雷要求 

处理而曾遭雷击，引起建筑物损坏。所以本规范中提出来以引起 

注意。

7 . 1 . 4 古建筑保持原状，包括不宜在上加彩灯等装饰物。使用 

“宜” 主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场所，比如天安门等由于特殊要求装 

设节日彩灯。

7 . 2 日常检测与检查

按 照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的定 

义，检测是按照建筑物防雷装置的设计标准确定防雷装置满足标 

准要求而进行的检查、测量及信息综合分析处理全过程。检查是 

对防雷装置的外观部分进行目测检查，对隐蔽部分利用原设计资 

料或质量监督资料核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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